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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9_A9_E5_90_88_E5_c35_169881.htm (一)保险人的主要义

务 1.赔偿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保险人的首要义务是依照保险

合同的规定对被保险人的损失予以赔偿,或向受益人支付保险

金.保险公司赔偿或给付须满足以下条件:(1)必须是保险标的

受到损失.(2)财产损失或人身灾害必须是在保险合同中规定的

危险引起的.(3)财产保险损失的赔偿不能超过保险金额.(4)财

产损失应当发生在合同约定的地点或范围.(5)人身保险中保险

金的给付以保险金额为准.(6)保险人须承担投保人或被保险人

为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而付出的施救费用,诉讼费用和理赔费

用. 来源：考试大 2.及时签单的义务 3.保密义务 保险人对在办

理保险业务中知悉的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业务和财务情况,负有

保密的义务. (二)弃权制度的内容 1.弃权,特指保险人放弃解约

权和抗辩权,保险人在对待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投保和履行告

知义务方面有违反保险法规定的行为时,依法可以行使解约权

和抗辩权,即解除保险合同或者不承担赔付责任,但是保险人以

明示或者默示的方式放弃解约权和抗辩权,称之为弃权. 来源

：考试大 2.弃权的法律性质,其外部形式为保险人原谅投保人

或者被保险人的违法或者违约行为,其实质内容是保险人主动

扩张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的权利.其目的是为了维持和扩大保

险业务,而对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采取宽容措施,当然也包含保

险人的工作失误不当弃权的情况,无论是何种情形导致的弃权,

都发生法律效力,保险人不得反悔,这也是诚信原则中禁止反言

义务的具体表现. 3.弃权的条件,构成弃权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保险人须有明示或者默示的意思表示.第二,保险人在弃

权前须明知自己能够行使解约权或者抗辩权.来源：考试大 4.

弃权的主要表现情形: (1)为维持合同效力而弃权.保险人愿意

收取投保人逾期保险费,或者明知投保人有违约行为仍然收取

其保险费,证明保险人有维持合同效力的意思表示,依法可以行

使的解约权和抗辩权便视为放弃,事后不得主张投保人有违约

行为而解除合同或者不予赔付. (2)对有抗辩理由的赔付予以

赔付.被保险人在发生保险事故后,提出赔付请求的,保险人明

知请求不在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范围内或者属于免责范

围内,但是仍然赔付的,当属放弃赔付抗辩权,该赔付不属不当

得利,不得请求返还. 来源：考试大 (3)受理逾期赔付请求,被保

险人逾期提出赔付请求,保险人本可依法拒绝,但是没有拒绝,

反而受理赔付请求,证明具有承担赔付责任的意思表示,当属放

弃逾期赔付抗辩权,该赔付不得请求返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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